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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 

 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

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

委关于印发〈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发改

环资〔2019〕1696 号）要求，推动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，制

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创建对象 

绿色建筑创建行动以城镇建筑作为创建对象。绿色建筑

指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、减少污染，为人们提

供健康、适用、高效的使用空间，最大限度实现人与自然和

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。 

二、创建目标 

到 2022 年，当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

到 70%，星级绿色建筑持续增加，既有建筑能效水平不断提

高，住宅健康性能不断完善，装配化建造方式占比稳步提升，

绿色建材应用进一步扩大，绿色住宅使用者监督全面推广，

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绿色建筑创建活动，形成崇尚绿色生活的

社会氛围。 

三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推动新建建筑全面实施绿色设计。制修订相关标

准，将绿色建筑基本要求纳入工程建设强制规范，提高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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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底线控制水平。推动绿色建筑标准实施，加强设计、施

工和运行管理。推动各地绿色建筑立法，明确各方主体责任，

鼓励各地制定更高要求的绿色建筑强制性规范。 

（二）完善星级绿色建筑标识制度。根据国民经济和社

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、国务院办公厅《绿色建筑行

动方案》（国办发〔2013〕1号）等相关规定，规范绿色建筑

标识管理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省级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

部门、地市级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分别授予三星、二星、

一星绿色建筑标识。完善绿色建筑标识申报、审查、公示制

度，统一全国认定标准和标识式样。建立标识撤销机制，对

弄虚作假行为给予限期整改或直接撤销标识处理。建立全国

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平台，提高绿色建筑标识工作效率和水平。 

（三）提升建筑能效水效水平。结合北方地区清洁取暖、

城镇老旧小区改造、海绵城市建设等工作，推动既有居住建

筑节能节水改造。开展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城市建设，建

立完善运行管理制度，推广合同能源管理与合同节水管理，

推进公共建筑能耗统计、能源审计及能效公示。鼓励各地因

地制宜提高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绿色等级，

推动超低能耗建筑、近零能耗建筑发展，推广可再生能源应

用和再生水利用。 

（四）提高住宅健康性能。结合疫情防控和各地实际，

完善实施住宅相关标准，提高建筑室内空气、水质、隔声等



3 

健康性能指标，提升建筑视觉和心理舒适性。推动一批住宅

健康性能示范项目，强化住宅健康性能设计要求，严格竣工

验收管理，推动绿色健康技术应用。 

（五）推广装配化建造方式。大力发展钢结构等装配式

建筑，新建公共建筑原则上采用钢结构。编制钢结构装配式

住宅常用构件尺寸指南，强化设计要求，规范构件选型，提

高装配式建筑构配件标准化水平。推动装配式装修。打造装

配式建筑产业基地，提升建造水平。 

（六）推动绿色建材应用。加快推进绿色建材评价认证

和推广应用，建立绿色建材采信机制，推动建材产品质量提

升。指导各地制定绿色建材推广应用政策措施，推动政府投

资工程率先采用绿色建材，逐步提高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

材应用比例。打造一批绿色建材应用示范工程，大力发展新

型绿色建材。 

（七）加强技术研发推广。加强绿色建筑科技研发，建

立部省科技成果库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。积极探索 5G、物联

网、人工智能、建筑机器人等新技术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应用，

推动绿色建造与新技术融合发展。结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

学技术计划和绿色建筑创新奖，推动绿色建筑新技术应用。 

（八）建立绿色住宅使用者监督机制。制定《绿色住宅

购房人验房指南》，向购房人提供房屋绿色性能和全装修质

量验收方法，引导绿色住宅开发建设单位配合购房人做好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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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工作。鼓励各地将住宅绿色性能和全装修质量相关指标纳

入商品房买卖合同、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，明

确质量保修责任和纠纷处理方式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省级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发展

改革、教育、工业和信息化、机关事务管理等部门，要在各

省（区、市）党委和政府直接指导下，认真落实绿色建筑创

建行动方案，制定本地区创建实施方案，细化目标任务，落

实支持政策，指导市、县编制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计划，

确保创建工作落实到位。各省（区、市）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于 2020 年 8 月底前将本地区绿色

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。 

（二）加强财政金融支持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

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，争取资金支持。各地要积极完善绿色

金融支持绿色建筑的政策环境，推动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建筑

发展，用好国家绿色发展基金，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

作（PPP）等方式推进创建工作。 

（三）强化绩效评价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相关部门

按照本方案，对各省（区、市）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绿色建

筑创建行动工作落实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开展年度总结评估，

及时推广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。省级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等

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绿色建筑创建成效评价，及时总结当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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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展情况和成效，形成年度报告，并于每年 11 月底前报住房

和城乡建设部。 

（四）加大宣传推广力度。各地要组织多渠道、多种形

式的宣传活动，普及绿色建筑知识，宣传先进经验和典型做

法，引导群众用好各类绿色设施，合理控制室内采暖空调温

度，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。发挥街道、社区等基层组织作

用，积极组织群众参与，通过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，营造

有利于绿色建筑创建的社会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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